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公主岭市分局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渠道 公开范围 公开时限 公开期限 责任单位

1 政策法规文件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、规范性文件、其

它文件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

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

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一）行政法规、规章

和规范性文件；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公主岭市分局
主动公开

☑政府网站  □政
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 □发

布会/听证会   □

广播电视  □纸质
媒体          

□公开查阅点□政

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□入
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 □其

他

全社会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20

个工作日内

（长期）动态

更新

市生态环

境保护综

合行政执

法大队、
大气环境

管理室、

水环境管

理室、
土壤环境

管理室、

固体废物

管理室等其它科
室

2 机关简介

机关职能、机构设

置、办公地址、办
公时间、联系方式

、负责人姓名。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行政机关应当

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
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二）机关职能、机构

设置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、负责

人姓名；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公主岭市分局

主动公开

☑政府网站  □政

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 □发
布会/听证会   □

广播电视  □纸质

媒体          

□公开查阅点□政
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□入

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 □其

他

全社会
信息形成或者
变更之日起20

个工作日内

（长期）动态
更新

办公室



3

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
文件审批

1.受理环节： 受理

情况
公示、报告书

（表）全

本

2.拟决定环节：拟
审查

环评文件基本情况

公示

3.决定环节：环评
批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主席令第9
号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

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
性污

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

《行政许可法》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公主岭市分局

主动公开

☑政府网站  □政

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 □发

布会/听证会   □
广播电视  □纸质

媒体          

□公开查阅点□政

务服务中心
□便民服务站□入

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（电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 □其

他

全社会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

（长期）动态
更新

行政审批办

4 排污许可

1.申请受理环节

2.审查环节

3决定环节制证发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主席令第9
号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主席令

第24

号)《行政许可法》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（试
行）

》（环境保护部令 部令第48号）《中华人民

共和

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
防治法》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公主岭市分局

主动公开

☑政府网站  □政

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□发

布会/听证会   □

广播电视  □纸质

媒体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□政

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□入

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 □其
他

全社会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20

个工作日内

动态更新 行政审批办

5 其它职责

1、国家重点监控企
业废气、废水自动

监控情况

2、污染源“双随机

、一公开”抽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

测及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生态环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
指导意见》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公主岭市分局
主动公开

☑政府网站  □政

府公报
□两微一端  □发

布会/听证会   □

广播电视  □纸质

媒体          
□公开查阅点□政

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□入

户/现场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（电

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 □其
他

全社会

信息形成或者

变更之日起20

个工作日内

动态更新

市生态环

境保护综

合行政执

法大队


